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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杨秀清老师点评 

壹、试题分值统计表 

题型 题数 占分 

单选题 16 16 

多项选择题 11 22 

不定项选择题 4 8 

案例分析题 1 20 

总分值  66 

贰、试题分值与考点分布统计表 

章节单元 分值 考点 

基础理论 4 反诉、诉讼标的、辩论原则 

诉讼主体  4 原告、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诉讼管辖  5 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协议管辖、移送管辖 

证据与证明  3 证据分类、诉讼自认、举证期限与交换证据 

强制措施 0  

诉讼程序  13 
起诉、特殊情形适用、二审调解、二审特殊情形处理、

申请再审、指令再审、再审程序的适用 

非诉讼程序  3 选民资格案件程序、公示催告程序 

保障程序  5 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 

执行程序 5 执行异议、执行管辖、执行终结 

涉外程序  4 协议管辖、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判决、裁定、决定  0  

期间、送达  2 留置送达 

仲裁概述  0  

仲裁协议  5 仲裁协议的无效、仲裁协议的认定 

仲裁程序  6 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员的回避决定权与程序后果 

参、09 年考试重点趋势点评 

2008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继出台，多少还是给 2009

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部分的考查增加了一点神秘莫测的色彩，考前众多考生对今年民事诉讼法新

增加司法解释内容的考查深度与广度带有一定的揣测心理。随着司法考试在众多考生的期盼中落下帷

幕，审视今年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的考查内容与考查深度，基本承袭了历年司法考试的特点，即

以考查传统重点内容为中心，考查难度适中。 

从题型设计和考点分布来看，今年的司法考试在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部分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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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分值比变化较大 

    与以往司法考试相比较，2009 年司法考试变化较大的当属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分值比以及考查题

型的变化。往年司法考试的案例分析题主要甚至仅以考查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知识为内容，仲裁法的内

容仅仅在选择题中有所涉及，而且大多在 6 分左右，也就是在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总分值中约占

8%；而今年则发生较大变化。第三卷的选择题未涉及仲裁法的任何内容，而第四卷的案例分析题除第

四问涉及到申请执行的管辖法院以外，其余均是对仲裁法知识的考查，换言之，仲裁法的内容在今年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总分值之中占了约 30%，但这一变化难以反映什么考查规律，也许与历年司法

考试案例分析题主要考查民事诉讼法有一定关联。此外，就民事诉讼法学科各部分内容考查而言，分

值变化最大的是证据部分的考查，在 2008 年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 72 分中，证据部分大约

12 分，占总分值的六分之一；而 2009 年只有三道单选题涉及到对证据的考查，仅占总分值 66 分中的

二十二分之一，而且在 2008 年司法考试中以 6分之高分考查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在 2009 年的司法考试

中竟然没有涉及，这与举证责任制度是证据制度的核心的地位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二、考查的知识点基本未变 

就 2009 年司法资格考试中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部分所涉及的考查知识点来看，基本上与以往考

查的知识点没有太大变化，主要围绕本学科中的重点知识进行考查。在民事诉讼法中，如管辖制度中

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中的移送管辖；当事人制度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以及相应诉讼权利的

运用；证据制度中证据的运用；审判程序中仍然主要集中于法院如何处理诉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即一

审程序、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执行管辖等。仲裁制度中仍然主要集中

于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关系、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以及司法监督等学科中的重点问题。 

三、强化了融会贯通理解知识的考查 

与 2008 年司法考试的试题特点相比较，2009 年司法考试注重了关联性知识的综合考查，使得

直观性知识的考查与关联性知识的综合考查平分秋色。有关知识的直观性考查，如单选题 35 题直接

考查级别管辖制度，单选 37 题直接考查诉讼标的的运用，单选题 41 题直接考查了举证期限与交换证

据制度的基本运用，单选题 42 题直接考查了诉讼自认制度，单选题第 43 题直接考查了留置送达的适

用，单选题 47 题直接考查了诉讼终结等；然而也有一部分试题则以综合考查关联知识为目的，如单

选题第 39 题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作为基点考查了第三人的参诉方式、诉讼权利的行使以及撤诉

制度；多选题 81 题考查了涉外协议管辖制度与非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区别，多选题 83 题综合考查了

申请再审期间、提出证据期间、申请执行期间以及上诉期间的适用，多选题 84 题考查了诉讼调解与

诉讼和解的区别，多选题 86 题考查了民事审判程序与民事执行程序的关系等。这也预示着司法考试

逐渐加强了对考生融会贯通理解并运用相关联知识能力的要求。 

四、民事诉讼法各重点部分知识的考查分值较为均衡 

    2009 年司法考试中，民事诉讼法各重点部分知识的考查分值分布较为均衡，如管辖部分 5分，当

事人部分 4分，证据部分 3分，普通程序 6分，二审程序 2分，审判监督程序 5分，执行程序 5分，

其余内容仍然沿袭了对相关知识考查的传统特点，即对基本原则、诉、法院调解、送达、财产保全与

先予以执行、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保持每一部分一道题的考查特点，由此可

见，2009 年司法考试既注重对学科重点知识的考查也较为注重对学科知识广度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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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审慎客观地看待 2009 年司法考试对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学科知识的考查，与 2008 年司法

考试注重新修改内容的考查以推进司法审判的规范化进程相比较，2009 年司法考试似乎在对新增加内

容的考查方面关注过少，不能不说存在一定的遗憾。 

  总之，因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关系到法律职业者的选择及其整体素质的提升问题，与其他考试相比

较更应体现出水平与权威，从司法资格考试的发展趋势来看，既使在试卷设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

还是呈现出倾向于考核考生的理论素养、法学基本理论功底与对诉讼理论研究与司法改革动态的关

注，让真正具有高素质且关注诉讼理论研究与司法改革的考生脱颖而出，也让真正热爱法律职业并具

有较高专业素养的法学人才充实到我国的法律职业者群体中去。 

 


